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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1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8_B4_A8_E9_c80_321937.htm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

检疫总局、国务院信息办关于开展产品质量电子监管工作的

通知（2006年6月2日 国质检办联[2006]241号）各省、自治区

、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、信息化主管部门： 为贯彻落实中

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部署，进一步推行

电子政务，加强产品质量电子监管工作，有效打击制假售假

等违法行为，提高政府部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能力，根据

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产品质量监管

的指示精神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、国务院信息化工

作办公室在总结河北省开展产品质量电子监管试点工作的基

础上，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产品质量电子监管工作，现将

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一、工作目标 2010年底前，完成全国城

乡销售点的信息查询终端布设，将所有适合的企业和产品质

量信息纳入电子监管范畴，实现各级政府部门间涉假信息及

查处执法信息的交换与共享，基本建成功能完善、机制健全

、反应快捷的产品质量监控和质量打假保名优信息化联动等

系统，建立健全产品质量电子监管长效机制，形成覆盖全国

的产品质量电子监管体系，为消费者查验商品真伪提供简单

、快捷的查询终端以及电话、短信、网络等多种手段，为生

产企业和销售企业提供产品质量反馈信息及营销信息，为政

府部门间联合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提供信息支持。 二、工作原

则 (一)政府推动。各地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信息化领导小



组办公室要加强领导，通力协作，精心组织，依法行政，做

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的组织、协调和服务工作。 (二)企业自

愿。在采集企业和产品信息过程中，不得采用强制手段。要

通过产品质量电子监管为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

示范作用，调动企业参与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的积极性和主动

性。 (三)社会参与。充分利用社会资源，形成政府部门、生

产销售企业、商户、公众共同参与的局面，增强产品质量电

子监管力度和社会影响力。 (四)市场运作。积极引入市场运

作机制，实行政企分开，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

础性作用。 三、主要任务 (一)建立健全产品质量电子监管体

系。 重点在信息查询终端布设、信息采集与共享、信息服务

体系建设、投诉举报处理、打假保名优联动等方面开展工作

。 第一，构建基于互联网的全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络。由

国家质检总局负责组织有关单位统一提供全国网络，该网络

以北京为中心，连接全国城市及农村各商业销售网点布设的

信息查询终端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